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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07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2021-112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实施经营范围规范表述的通

告》的要求，为贯彻《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统一商事登记业务规范

和数据标准，根据国家、广东省经营范围规范化登记有关工作部署，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结合实际情况，拟对《公

司章程》中经营范围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十六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

范围：港口航运及其配套设施的项目投资及

股权投资；物流供应链的项目投资及股权投

资；能源环保的项目投资及股权投资；港城

建设的项目投资及股权投资；航运金融的项

目投资及股权投资；玻璃及玻璃纤维制品项

目投资；饮料项目投资，化工原料及化工产

品项目投资；社会经济咨询。 

（公司在经营范围内从事活动。依据法律法

规和国务院决定须经许可经营的项目，应当

向有关许可部门申请后，凭许可审批文件或

者许可证件经营。公司的经营范围应当按规

定在珠海市商事主体登记许可及信用公示

平台予以公示。） 

 

第十六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

围：许可项目：省际普通货船运输、省内船舶

运输；水路普通货物运输；港口经营；饮料生

产；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燃气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从事国际集装箱船、普通货船运输；

港口理货；港口货物装卸搬运活动；普通货物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装卸搬运；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

物运输代理；物业管理；技术玻璃制品制造；

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研发；玻璃纤维及制品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章程条款的修订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准结果为准。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局第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参与表决的董事 9 人，同意 9 人；反对 0 人，

弃权 0 人。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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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1 年 10 月 27 日 


